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參與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實施作業辦法 

11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暨第 5次課程委員會訂定通過(111.3.16) 

 

第一條 為增進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中央、政治、清華、陽明交通四校）學術交

流，實質共享教學資源，並鼓勵本系學生多元學習，爰依據「中央大學

參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實施細則」訂定本作業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本系派遣至他校之全時選讀生應至少於本系修讀一學期(含)以上，且提

供品學優良之相關文件。 

第三條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4月 15日至 4月 30日 

第二學期：10月 15日至 10月 31日 

第四條 申請方式： 

派遣學生需繳交本系全時選讀生申請表，並依接待校申請表繳交應備文

件及相關有利審查之資料，於申請時間向本系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甄選流程： 

依所繳交之書面文件進行審查，必要時得辦理甄選會議，經審查通過後

由本系統一將推薦名單提報教務處。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受理全時選讀生作業要點」、

「中央大學參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實施細則」及本校相關法

規辦理。 

第七條 本作業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全時選讀生申請表 

編號： 

姓名  男女 

相 片 

電話 
(家) 

(手機) 
學號  

年級  

擬申請選

讀系所 

  大學               學院 

            系                組      年級 

擬申請選

讀期間 
   學年度第    學期起至    學年度第    學期止 共計 

  學期 

  學年 

申請繳交

文件 

 歷年成績單 

 證明品學優良之相關文件 

全時選讀預選課程抵免本系必/選修課程列表 

預選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

分 

抵免本系 

課程名稱 

必／選

修 

學

分 
審核意見 

單位主管 

簽章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本表可自行增列)      □同意□不同意 

得列計本系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共計     學分。 

◎本表僅供全時選讀生選課參考之用，後續仍需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